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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要: 酒类产品必须有极高的安全度, 才能保障饮酒者的安全。要实现酒类产品质量安全, 维

护消费者权益, 促进市场健康、有序发展, 必须对酒类产品各环节进行严格规制。首先, 建立酒类

生产领域规制制度 , 实施酒类产品生产质量标准 , 严把质量关 ; 其次 , 加强市场流通领域监管 , 使

符合酒类产品质量要求的酒在市场上安全、有秩序流通 ; 最后 , 加强酒类产品服务体系的健全和

完善, 建立相关酒类企业市场准入制度, 严格市场准入, 使酒类产品生产、消费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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白酒是我国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传统工业饮料产品。

在日常生活的餐饮桌上, 随处可见, 高到国宴, 低到平民

百姓桌上。酒在推动民族工业、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发展

过程中有着重要的贡献, 如国酒茅台对我国的政治、外

交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。可见, 酒对于国人、国家的价

值。然而, 正是因其巨大的价值, 在酒的生产、流通等领

域出现一些非理性化现象, 一些不法商贩, 惟利是图, 破

坏酒类市场秩序。这与我们提倡的和谐社会相违背。因

此 , 透过当前酒类产品流通过程出现的不良现象和事

实, 酒类产品的生产与流通亟待规制。

1 酒类产品规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定位

酒在社会生活中有着独特的意义, 它对我们的日常

生活增添了一种无形的力量, 使人奋进, 催人成功。就以

国酒茅台为例 , 1950 年周恩来出访苏联 , 那时正值斯大

林 70 寿 辰 , 周 恩 来 总 理 给 斯 大 林 带 去 中 国 特 色 礼

品———茅台酒。茅台酒作为斯大林 70 寿辰的礼品, 预示

着 20 世纪 50 年代中苏两国之间“蜜月时代”的到来 [1]。

周恩来总理多次用国酒茅台宴请胡志明 , 使中越成了

“同志加兄弟”关系⋯⋯生活中, 每逢佳节, 家人团聚, 桌

上总是有酒, 它使人们情谊更加深厚。这时饭桌上的酒

常常唤起我们对过去的回忆和将来的向往。因此, 酒早

已在人们心中占据重要地位, 形成独特的中国酒文化。

消费是人类生存的需要, 消费提供给人类力量, 使

人在生产、生活、生存中获取能源( 量) 。因此, 消费品的

质量是人们所必须关心的问题。一个产品的质量关系到

消费者的健康安全问题, 产品安全在今天我们构建和谐

社会中尤为重要, 没有消费和谐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真正

和谐。如何能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呢? 这无疑得靠制度, 邓

小平同志早就告诫我们, “还是制度靠得住些”, 这都是

由于制度自身的优越性决定的。

酒类产品在人们生活消费中占据重大比例, 这就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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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酒类产品安全度极高, 才能保障饮酒者的安全。酒类

产品的安全保障根本在于对于酒类产业各环节的规制。

首先, 实施酒类产品生产质量标准, 严把质量关。其次,

加强市场流通领域监管, 使符合酒类产品质量要求的酒

在市场上安全、有秩序流通。最后, 加强酒类产品服务体

系的健全和完善, 使酒类消费安全。

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, 要求一切事务均纳入法

律的规定, 只有依靠制度才能维持社会正常的发展, 促

进社会的和谐发展。对于酒类这样的产品在生活中地位

更应如此。生活消费极需安全, 对于酒类消费而言, 必须

做好酒类生产工艺质量安全、市场的准入制度和流通监

管等法律规制, 才能达到社会消费和谐, 从而实现和谐。

2 影响酒类产品质量现状的分析

2.1 影响酒类产品生产领域的规制现状

21 世纪食品发展的方向是安全、健康、优质。随着

社会发展 , 人们对食品安全要求越来越高 , 作为首位的

安全问题 , 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, 因为这关系到人的

生命健康权益, 不得有任何忽视。酒是以粮食、水果、中

药等原料, 以多种天然微生物进行固态发酵而酿制的。

在现代农业、工业发达的条件下 , 农作物受到不同程度

的污染。酿酒原材料的粮食、水果、中药材的污染主要因

素是农药残留超标物和使用生长激素。一旦酒厂采购被

污染的原料, 这些残留超标和使用生长激素的无机物最

终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, 这就要求生产酒类产品的企

业必须严把进料质量关。

酒类产品生产是关系到酒类产品卫生安全的重要

环节。酒类产品生产过程中的发酵过程尤为重要, 在输

入原辅材料、水分、调控适当温度后 , 接种微生物发酵。

这个过程中需合理的工艺参数和控制手段才能够有效

减轻有害物质的生成, 这就需要极高的清洁生产指数去

保障产品的质量。这个环节的监管完全在于企业内部的

监管。只要有内部监管的制度, 就有“失管”的情况出现,

内部监管对于外部监管而言, 其出现“软管”的情形就相

对多了。再一个方面就是企业为了自己的效益对这种不

影响产品质量, 在消费中短期内不出现的质量问题的事

件 , 生产者可能不会过多重视 , 这就是发酵过程对酒产

品的潜在危害所在。

酒类产品生产出来后, 还需要经贮存过程才能推向

市场。目前, 铝制罐是中小型酿酒企业普通采用的贮存

容器。白酒中含有一定量的酸, 而铝制产品含有一定量

的铝等物质, 在半成品的贮存过程就会发生化学反应,

生成可溶性的铝盐, 针对此类现象, 国家制定《铝制食具

容品卫生标准》作专门规定 : 精铝制品和回收铝制品的

铝溶出量应分别低于 0.2 mg/L 和 5 mg/L。锌、砷、镉则

分别应控制在 1 mg/L、0.04 mg/L 和 0.02 mg/L 以下。作

为企业追求利益 , 减少成本是其目的,这就诱使企业在

这方面违法 , 从而导致超标后果出现 , 用超标的铝制品

贮存酒, 会给消费者健康权益造成损害。因此, 在酒类产

品贮存中, 应采用化学和物理性能较为稳定的陶坛和不

锈钢容器盛装。

2.2 酒类产品流通现状分析

酒类企业生产出产品后,检验出厂这只是完成酒类

产品的前期基础工作。实际上,一种产品生产出来,检验

出厂,安全到达消费者消费,并得到消费者反馈意见,并

以此改进产品,才能算产品生产流通的良性循环。酒类

流通领域是酒类“多事”地带。在流通领域涉及不同主

体, 不同时空, 这就给假冒伪劣酒提供一个空间, 结果导

致市场上假冒伪劣酒盛行。必须建立一种制度, 消除此

种危险 , 或至少减轻这种危险 , 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权

利得到社会的适当尊重和保障[2]。酒类产品流通领域, 厂

家应高度重视其过程中易出现问题的地方, 打击假冒伪

劣品, 保障自己的品牌, 维护消费者的安全。

2.3 酒类企业市场准入制度现状

当前 , 市场上各种各样的品牌层出不穷 , 这些品牌

让消费者眼花缭乱。许多酒类产品品牌是昙花一现, 怎

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酒类产品品牌呢? 其原因是酒类企业

生产工期短, 资金滞留时间短, 周转快。其次, 酒类企业

进入门槛相对较低 , 在办相关许可证中 , 相关行政单位

总是考虑到地方税收问题。最后, 酒类产品进入市场流

通过程中, 政府相关部门, 监管不力, 往往是厂家自己在

打假。在没有出现酒类产品事故时, 相关市场监管机构

总是不闻不问。

3 加强酒类产品规制的几点建议

3.1 酒类生产领域规制制度建议

3.1.1 建立严格监管机制 , 严把原料购入关 , 促进产品

安全

现代社会, 我们推崇生态农业、绿色产业, 可是农产

品面临今天的工业发展, 总是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, 这

些污染物不同程度残留于农产品中, 对人体构成潜在的

危害。对此, 为了保障消费权益, 促进人民饮食安全, 国

家应建立相关农产品使用农药标准、农产品市场准入检

测标准的法律法规, 保障饮食安全。酒类生产企业在购

入原料过程中应严把进料标准关, 对所进物料的农药残

留物和生长激素进行检测, 严禁购入有害物超标物作为

原料, 对购进原料进行严格检测制度、登记制度、跟踪制

度 , 把原料质量标准视为企业的生命来抓 , 以此促进酒

类产品质量安全, 从而保障消费者的权益。

3.1.2 严格内部监控, 保障生产过程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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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产工艺中的发酵过程, 除输入原辅材料、水、并调

控适当温度外, 还有影响产品卫生指标的甲醛、杂醇油、

铅、锰等成分以及附属产物, 该环节至关重要。这是生产

安全的重点阶段, 这一工序需合理工艺参数和控制手段

才能有效减轻有害物质的生成, 这一环节是在内部员工

的操作过程中进行的。为了保障生产过程的安全, 必须

要求企业严格按照酒类行业发酵过程参数进行生产, 严

控监管, 做好该环节的登记记录工作, 以备查实。同时,

要求企业及员工严格按照《清洁生产促进法》标准执行,

把清洁生产制度落实于生产的每个环节, 把清洁生产理

念运用于生产 , 严格生产清洁责任制度 , 作好相应的记

录, 加强内部监管, 以此保障生产过程的安全,

3.1.3 建立相关制度, 保证产品贮存安全

目前, 一些大中型酒类企业用于贮存酒的器具是铝

制品, 这极易与酒中的微量酸发生反应, 生成铝盐, 这对

消费者身体构成潜在危害。因此, 国家应严格采取相应

制度措施保证酒贮存安全, 尽量采取陶坛或不锈钢容器

贮存酒 , 相关行政单位应不定时、不定期的对酒类企业

的贮存状况进行检查, 对确有困难的酒类企业采用减税

的办法 , 要求使用陶坛或不锈钢容器贮存酒 , 建立贮存

酒类的安全制度, 减少贮存危害。

3.2 加强流通监管, 保证流通安全

酒类流通是极易出问题的环节。目前, 酒类流通比

较混乱, 许多不法者就利用这个空间, 破坏流通市场。现

实是只要在工商行政部门办理了有关手续, 就可以从事

酒类销售业务, 形成多头经营而无统一管理的局面, 由

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管理, 假冒伪劣产品流入市场[3]。这

是市场上有假冒伪劣酒的原因之一。

酒类产品流通混乱局面对消费者权益构成损害, 加

强酒类产品流通物管理是当务之急。规制酒类产品流通

物市场的力量来源有 3 种途径: 一是企业自身打假。企

业为了维护自己的品牌 , 建立打假队伍 , 才能净化自己

产品 , 维护自己的品牌 , 打假队伍还得有法定打假的程

序。目前, 国家尚未对企业打假程序作出统一的法律法

规, 这使得企业打假困难重重。二是相关市场规划行政

单位打假。在现实中, 市场规制行政单位打假往往是由

于种种原因而乏力。三是消费者打假。消费者在酒类消

费过程中 , 是直接受害者 , 他们对假冒伪劣产品深恶痛

绝 , 但是由于维权程序繁锁 , 维权成本高昂 , 也只能是

“自认倒霉”。

为保障酒类产品流通安全, 应建立相关制度规制流

通。首先, 建立相应的企业打假程序法律法规, 使企业打

假队伍有法可依, 不至于在现实打假中迷茫。其次, 建立

市场规制行政单位市场监管乏力追究制度。对其行政不

作为采取严格的追究制度, 使其积极履行自己职责, 保

证酒类流通安全, 有秩序。最后, 降低消费者维权成本或

简化程序, 使消费者通过打假手段自觉维护自己权益,

从而净化市场。真正的力量是蕴涵在人民群众中, 就是

再大、再精的队伍也不如消费者自身打假的力度强大[4]。

为了酒类产品流通安全, 酒类流通市场中相关主体应严

格按《产品质量法》、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酒类流通管

理办法》等法律法规维护流通市场安全。

3.3 建立相关酒类企业市场准入制度, 严格市场准入

酒类企业能为地方税收做贡献 , 因此 , 相关酒类市

场准入行政许可机关由于把关不严, 导致许许多多酒厂

出现。一些地方行政机关或领导为了自己辖区的“工业”

发达, 不惜破坏制度, 大力鼓励地方发展“工业”, 结果是

亏了地方财政和破坏法治。

治理市场最有效的办法是制度。针对酒类市场, 地

方相关市场行政规制机关应当严格按照法律法规, 联合

酒类质量技术检测部门对不符合标准的酒类企业禁止

其进入市场。同时, 对酒类企业产品不定期、不定时进行

监检, 定期向社会公布监测结果, 让企业在市场中淘汰,

对生产不合格产品的企业严格予以清除市场, 维护消费

者权益, 净化市场, 使酒类市场健康有秩序发展。

4 结束语

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生活有着较高的质量追求, 消费

品安全是首位。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, 只有消费安全

才能带来消费和谐。酒类消费和谐需要对酒类产品的严

格规制, 要求有严格制度去保障酒类产品质量。对酒类

产品质量安全应从生产工艺、市场准入及酒类流通等方

面入手, 严格按照制度对酒类各个环节进行规制 , 从而

从根本上保障酒类质量安全 , 维护消费者权益 , 促进市

场健康、有序发展, 为构建和谐社会创造良好消费环境。

参考文献:

[1] 季克良 郭坤亮.周恩来与国酒茅台( 第一版) [M].北京: 世界

知识出版社 , 2005.2.

[2] 王成栋.政府责任论( 第一版) [M].北京: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

社 , 1999.159.

[3] 赵亚平 , 王志刚.浅析我国酒类流通问题[J].兰州商学院学报 ,

1998, ( 3) : 68- 70.

[4] 翦继志 , 黄硕.国酒茅台销售市场规制的法律思考[J].酿酒科

技 , 2007, ( 3) : 111- 118.

黄 硕 , 高 尚·关于酒类产品规制的几点思考 119


